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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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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，

加强和规范出口管制，制定本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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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国家对两用物项、军品、核以及其他与维护国家安

全和利益、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相关的货物、技术、服务等物

项（以下统称管制物项）的出口管制，适用本法。 

前款所称管制物项，包括物项相关的技术资料等数据。 

本法所称出口管制，是指国家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向境

外转移管制物项，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

向外国组织和个人提供管制物项，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性措施。 

本法所称两用物项，是指既有民事用途，又有军事用途或者

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，特别是可以用于设计、开发、生产或者使

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货物、技术和服务。 

本法所称军品，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装备、专用生产设备以

及其他相关货物、技术和服务。 

本法所称核，是指核材料、核设备、反应堆用非核材料以及

相关技术和服务。 

第三条 出口管制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维护国际

和平，统筹安全和发展，完善出口管制管理和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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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家实行统一的出口管制制度，通过制定管制清单、

名录或者目录（以下统称管制清单）、实施出口许可等方式进行

管理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承担出口管制职能的部门

（以下统称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）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出口管制

工作。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

出口管制有关工作。 

国家建立出口管制工作协调机制，统筹协调出口管制工作重

大事项。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，

加强信息共享。 

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出口管制专家咨询

机制，为出口管制工作提供咨询意见。 

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适时发布有关行业出口管制指南，引

导出口经营者建立健全出口管制内部合规制度，规范经营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负责出口管制有关工作。 

第六条 国家加强出口管制国际合作，参与出口管制有关国

际规则的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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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出口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和参加有关的商会、协会

等行业自律组织。 

有关商会、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，

按照章程对其成员提供与出口管制有关的服务，发挥协调和自律

作用。 

第二章 管制政策、管制清单和管制措施 

第一节 一般规定 

第八条 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口管制

政策，其中重大政策应当报国务院批准，或者报国务院、中央军

事委员会批准。 

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管制物项出口目的国家和地区

进行评估，确定风险等级，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。 

第九条 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依据本法和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，根据出口管制政策，按照规定程序会同有关部门制

定、调整管制物项出口管制清单，并及时公布。 

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、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的需要，

经国务院批准，或者经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，国家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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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管理部门可以对出口管制清单以外的货物、技术和服务实施

临时管制，并予以公告。临时管制的实施期限不超过二年。临时

管制实施期限届满前应当及时进行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决定取消

临时管制、延长临时管制或者将临时管制物项列入出口管制清单。 

第十条 根据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、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

的需要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或者经国务院、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，

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可以禁止相关管制物项的出

口，或者禁止相关管制物项向特定目的国家和地区、特定组织和

个人出口。 

第十一条 出口经营者从事管制物项出口，应当遵守本法和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；依法需要取得相关管制物项出口经

营资格的，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对管制物项的出口实行许可制度。 

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或者临时管制物项，出口经营者

应当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申请许可。 

出口管制清单所列管制物项以及临时管制物项之外的货物、

技术和服务，出口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，或者得到国家出口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430


